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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0/L1/3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311章) 

《2017 年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修訂)規例》 

 

引言 

 

環境局局長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第 43 條的規定，訂立《2017 年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

放)(修訂)規例》(載於附件 A)，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分階段向新登

記車輛(柴油私家車、設計重量不逾 9 公噸的巴士、設計重量逾 3.5 公噸的

小型巴士、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除外)實施歐盟六期廢氣排放標準；及把新

登記柴油私家車的廢氣排放標準，由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 LEVII 收緊

至 LEV III。 

 

 

背景 

 

2. 為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和保障公眾健康，我們的一貫政策是因應國際間

的最新發展，待本地符合標準的燃料及車輛供應充裕後，便收緊車輛的燃

料及廢氣排放標準。我們在獲得環境諮詢委員會(環諮會)的支持和立法會

的批准後，已參照不同時期所實施的標準，不斷收緊新登記車輛的排放標

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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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種類 排放標準 
新登記車輛的 

實施日期 

私家車(柴油) 
加利福尼亞廢氣

排放標準 LEV II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 歐盟三期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私家車(汽油)及的士 歐盟五期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貨車(設計重量不逾 3.5 公

噸的柴油輕型貨車除外)、

小型巴士及巴士 

歐盟五期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設計重量不逾 3.5 公噸的柴

油輕型貨車 
歐盟五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3. 歐洲聯盟(歐盟)已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按照以下時間表，

分階段收緊新登記車輛(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除外)的排放標準至歐盟六期

標準： 

  

車輛類別 

實施日期 

歐盟六期 
車載自我診斷系統 

(診斷系統)[1]  
階段A／B 

歐盟六期 

診斷系統 

階段 C 

重型車輛 [2]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1 歐盟委員會規例第 582/2011 號就診斷系統所下的定義為：「車上或連接到引擎的系統，其具有

檢測故障的能力，並且如果適用，能通過警報系統指示故障的發生，能識別可能發生故障的範圍，

並將該信息儲存在車上計算機內，以及能將該信息傳遞到車外系統」。 
2 按歐盟的定義，設計重量逾 3.5 公噸的車輛，不論使用何種燃料，均為重型車輛，而較小的車

輛則稱為輕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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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 6 期b [3][4] 

診斷系統 

歐盟 6 期 1 

歐盟 6 期c [5] 

診斷系統 

歐盟 6 期 2 

輕型車輛(客車) 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 

輕型車輛(貨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4. 在收緊排放標準的首階段，排放認證測試會引入更嚴格的廢氣排放標

準及其他規定，例如對重型車輛須採用新的測試程序，及採用診斷系統作

更全面的廢氣排放檢測等。隨後各階段主要涉及分期收緊診斷系統的規

定。 

 

5. 歐盟五期及六期的排放標準一覽表載於附件B。與歐盟五期型號相比，

歐盟六期重型柴油車輛減少排放約80%的氮氧化物及50%的可吸入懸浮粒

子，而歐盟六期輕型柴油車輛則減少排放約 55％的氮氧化物。另一方面，

除設有直噴型引擎的輕型汽油車輛外，輕型汽油車輛在歐盟五期及六期排

放標準下的排放上限完全相同。直噴型汽油引擎因較省油而近年在歐洲越

見普遍，一些日本汽車製造商也開始硏發這種引擎。不過，這種汽油引擎

會像柴油引擎般排放大量微細懸浮粒子（即 FSP 或 PM2.5）。跟柴油引擎

一様，歐盟在歐盟六期標準引入這種汽油引擎的粒子數量（PN）排放上限。 

 

6. 韓國由二零一五年一月起向新登記車輛(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除外)實

施歐盟六期排放標準，是亞洲首個實施該套標準的經濟體；新加坡及臺灣

將會分別在二零一七年九月及二零一九年九月實施該套標準。 

                                                 
3  歐盟 6 期 a 標準已被歐盟 6 期 b 標準所取代。符合歐盟 6 期 a 標準的車輛現已不能在歐盟登

記。 
4 歐盟 6 期 b 標準對粒子採用新修訂的測試程序，亦為設有直噴型引擎的汽油車輛制定初步的粒

子數量標準。 
5 歐盟 6 期 c 標準為設有直噴型引擎的汽油車輛制定最終的粒子數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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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我們先前諮詢車輛供應商 [6]的結果，各主要車輛供應商由二零一

六年九月起均可在本地市場推出歐盟六期型號的私家車和的士，而歐盟六

期型號的商用車輛亦可由二零一七年一月起推出，但設計重量不逾 7 公噸

的巴士和設計重量逾 3.5 公噸的小型巴士則除外，原因是其主要供應商尚

在研發歐盟六期的型號。我們為此已就逐步要求新登記車輛採用歐盟六期

標準一事，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事務

委員會) (立法會文件第CB(1)180/15-16(03)號)。有關安排如下：由二零一

六年九月一日起適用於私家車和的士、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適用於巴

士(雙層)，以及由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適用於餘下類別(設計重量不逾 7

公噸的巴士和設計重量逾 3.5 公噸的小型巴士除外)。我們曾承諾會在諮詢

其他持份者後，向事務委員會再作匯報。我們亦已告知委員我們會檢討新

登記柴油私家車的管制措施，當中會考慮柴油私家車在路面行駛時的排放

量及其對本地空氣質素的影響、本地市場的情况、技術發展及其他相關考

慮因素。 

 

8. 在獲得事務委員會支持後，我們便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徵詢相關行業

(包括運輸業和汽車維修業)對初步建議的意見，並着手對柴油私家車進行

檢討。 

 

 

就歐盟六期標準諮詢相關行業 

 

運輸業 

                                                 
6 諮詢對象包括香港汽車商會(會員為各大汽車製造廠的本地代表)、香港歐洲商務協會轄下汽車

委員會(會員為歐洲車輛製造商代表)、右軚汽車商會(代表平行進口商)、香港巴士供應商聯會(會
員為巴士製造商)，以及香港貨車商會(代表貨車業界相關的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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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已就採用歐盟六期標準的初步建議，諮詢相關運輸業，包括的士、

貨車、非專營巴士及專營巴士的經營者。運輸業要求把柴油貨車及非專營

巴士的擬議實施時間表押後至少一年(即二零一八年一月)，以讓本地市場

引入更多歐盟六期車輛型號，並讓車輛維修技工有更多時間掌握這些採用

設計先進引擎車輛的維修技術。 

 

車輛維修業 

 

10. 我們已諮詢香港商用車輛維修業協會、環保汽車維修同業聯會及香港

汽車修理同業商會。他們代表本地車輛維修業界，特別是那些與車輛製造

商特許本地代理商無關者。他們不反對初步建議，並積極協助我們聯同職

業訓練局及車輛製造商舉辦車輛維修研討會，以發放引擎設計先進的柴油

商業車輛的維修資訊。我們會繼續舉辦這些研討會，以助車輛維修業掌握

所需技術維修採用設計先進引擎的柴油車輛。 

 

柴油私家車排放的檢討 

 

11. 與汽油車輛比較，柴油私家車一般排放較多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

子。我們的一貫政策是採用最嚴格的排放標準，以遏抑這類車輛登記。為

此，我們自一九九八年起已採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就柴油私家車訂立的廢

氣排放標準，現時採用的標準為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 LEV II。加利福

尼亞州在二零一五年收緊車輛廢氣排放標準至 LEV III。加利福尼亞廢氣排

放標準 LEV II 與 LEV III 的比較載於附件 C。採用加利福尼亞州的廢氣排

放標準仍是現今最有效的方法管制柴油私家車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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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近年有證據 [7]顯示，柴油私家車在路面行駛時排放的氮氧化物，遠多

於在排放認證實驗室進行測試時的排放量。一些權威的組織發現，在實驗

室測試時符合規定排放認證標準的歐盟三期至歐盟六期柴油私家車，在實

際駕駛時的排放遠超規定上限[8]。 

 

13. 由於對柴油車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的關注，巴黎、墨西哥城、馬德里

及雅典的市長[9]已於 2016 年 12 月在墨西哥城舉行的C40[10]市長峰會上簽

署了“空氣質素宣言”，承諾在 2025 年之前禁止所有柴油車在其城市行走，

以解決空氣污染。 C40 還呼籲世界各地的市民支持並參與他們減少城市空

氣污染的運動，簽署全球請願書[11]，要求車輛製造商在 2025 年之前停止

生產柴油車。 

 

14. 值得注意的是，汽油車在路面行駛時排放的氮氧化物一般低於規定上

限[12]；只要它們符合認證測試時的排放要求，便不會像柴油私家車那樣在

國際社會引起擔憂。 

 

15. 自二零一零年以來，本地登記的柴油私家車數目越來越多，它們只符

                                                 
7 i)  The 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TNO)在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出

版的“Detailed investigations and real-world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uro 6 diesel passenger 
cars”；作者為 Gerrit Kadijk, Pim van Mensch 及 Jordy Spreen。 

 ii)  英國運輸署二零一六年四月的車輛排放測試計劃(Vehicle Emissions Testing Programme)。 
 iii) 國際清潔交通委員會在二零一四年出版的“ European Vehicle Market Statistics Pocketbook 

2014”；作者為 Dr. Peter Mock。 
8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Emission Measurements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DRAFT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emission 
measurements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2016/2215(INI))”; 作者為 Jens Gieseke, Gerben-Jan 
Gerbrandy。 
9  Anne Hidalgo, Miguel Ángel Mancera, Manuela Carmena and Giorgos Kaminis. 在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一日簽署的“C40 MAYORS AIR QUALITY COMMITMENT”。 
10  C40 是一個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的世界大城市網絡。 
11  https://www.change.org/p/car-companies-time-to-end-diesel 
12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二零一二年九月出版的“Use of portable emissions measurement 
system (PEM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passenger car emission factors”; 作者為

Marina Kousoulidou 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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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就汽油私家車訂立的歐盟排放標準，但並不符合法定的加利福尼亞廢氣

排放標準 LEV II。登記柴油私家車的數目在約七年內增加兩倍，由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的 2 066 輛增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的 7 278 輛，增長速度遠高

於同期汽油私家車數目的增長(35%)。如任由柴油私家車數目增長下去，

我們預計柴油私家車數目會繼續急升，對我們的路邊空氣質素構成重大風

險。 

 

柴油私家車供應商 

 

16. 部分柴油私家車供應商認為，儘管柴油私家車目前的廢氣排放管制標

準為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 LEV II，政府對柴油私家車應實施適用於汽

油私家車的歐盟六期標準，而非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 LEV III。他們認

為，採用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 LEV III 會遏抑車輛買家以柴油私家車

作首次登記，減少買家的選擇。柴油私家車供應商的主要論據是：(a)應全

面評估柴油私家車的廢氣排放表現，因為它們在各種污染物排放量的表現

均較汽油私家車優勝，只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會較高；(b)環保署就柴油私

家車提出的修例建議，通知期很短，製造商缺乏足夠時間應對；以及(c)柴

油私家車數量相對較少，不大可能與柴油商用車輛一樣，對路邊空氣質素

造成同等不良影響。 

 

17. 我們不同意柴油私家車供應商所持論據。本港路邊空氣質素一直面對

二氧化氮水平偏高的問題，目前情況依然，其主要來源為車輛排放的氮氧

化物。正如上文第 12 至 15 段所闡釋，柴油私家車在路面實際行駛時會有

較高的氮氧化物排放量，這將繼續對我們的路邊空氣質素構成顯著風險，

尤以二氧化氮的水平為甚。再者，由於主要用作商用車輛燃料的柴油無須

徵收燃油稅，若不採用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 LEV III，便會繼續促使買



8 
 

家因可節省燃料費而傾向採用柴油私家車。除非政府採取行動，否則本地

市場柴油私家車數目的增長步伐，將如過去數年般遠超於汽油私家車，令

路邊空氣污染更趨嚴重。我們認為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仍是最有效的

方法，故應採用這個更嚴格的標準。我們建議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才

實施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 LEV III(見以下第 19 段 c)，已給予柴油私家

車供應商最少八個月的時間(由我們於二零一六年十月通知車輛供應商起

計)，讓他們可早作準備。從此日起，我們將不會接受只符合歐盟六期汽油

車排放標準的柴油私家車。 

 

 

環諮會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18. 考慮到上文第 9至 17 段，我們經修訂的執行時間表載於下文第 19段。

我們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分別就修訂

時間表諮詢環諮會及事務委員會。環諮會同意我們的修訂建議而事務委員

會則大致支持。事務委員會將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舉行特別會議以

收集公眾對修訂建議的意見。 

 

 

修訂規例 

 

19. 《2017 年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修訂)規例》訂下以下規

定： 

 

a) 新登記設計重量不逾 3.5 公噸的輕型車輛須根據下列時間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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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六期排放標準： 

 

車輛種類 

實施日期 

歐盟 6 期 b 

診斷系統 

歐盟 6 期 1 

歐盟 6 期 c 

診斷系統 

歐盟 6 期 2 

私家車(汽油)及

的士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小型巴士及 

貨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b) 新登記設計重量逾 3.5 公噸的重型車輛(設計重量不逾 9 公噸的巴

士[13]及設計重量逾 3.5 公噸的小型巴士除外)須根據下列時間表符

合歐盟六期排放標準： 

 

車輛種類 

實施日期 

歐盟六期 

診斷系統 

階段 A/B 

歐盟六期 

診斷系統 

階段 C 
巴士(設計重量逾

9 公噸)及貨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c) 新登記柴油私家車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須符合加利福尼亞廢

氣排放標準 LEV III。 

 
                                                 
13 根據香港巴士業供應商聯會的意見，由「不逾 7 公噸」改為「不逾 9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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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由於本地市場供應的歐盟六期型號仍不充足，新登記設計重量不

逾9公噸的巴士及設計重量逾3.5公噸的小型巴士將須繼續符合歐

五期排放標準。 

 

20. 在收緊排放標準時，我們會維持現行做法，接受不遜於歐盟六期要求

的日本和美國標準。 

 

 

立法時間表 

 

21. 我們會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在憲報刊登上述修訂規例，並於同年

二月二十二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待修訂規例通過後，

我們會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開始分階段實施上文第 19(a)至(d)段所載的

修訂。 

 

 

建議的影響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22. 修訂規例可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符合避免環境問題的可持續發展原

則，並提供一個保護公眾健康的生活環境。更好的空氣質素亦有利於提高

生活質素。 

 

其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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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包括當中涉及人權的條文，而且不會影響《空

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規例》的現行約束力。修訂規例對財政、

公務員、性別或家庭並無影響。預期修訂規例對車輛價格的影響不大，因

此對經濟只有輕微影響。 

 

 

宣傳安排 

 

24. 我們將會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一名發言人

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 

 

25.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空氣質素政策)莫偉全先

生(電話：2594 6310)。 

 
 
 
 

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七年二月



Lenovo's User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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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歐盟五期及歐盟六期車輛排放標準 

設計重

量 
車輛種類 

耐久性 
(公里) 

排放上限 

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碳氫化合物） 

可吸入懸浮粒子  粒子數量 

歐盟五期 歐盟六期 歐盟五期 歐盟六期 歐盟五期 歐盟六期 歐盟五期 歐盟六期 

不超過

3.5 公噸 

私家車(汽油) 

160,000 

60 

(毫克/公里) 

60 
(毫克/公里) 

100 
(毫克/公里) 

100 
(毫克/公里) 

4.5 
(毫克/公里) 

4.5 
(毫克/公里) 

不適用 
6x1011^# 

(#/公里) 的士(汽油/石油氣) 

貨車(汽油) 
82 

(毫克/公里) 

82 
(毫克/公里) 

160 
(毫克/公里) 

160 
(毫克/公里) 

4.5 
(毫克/公里) 

4.5 
(毫克/公里) 

不適用 
6x1011^# 

(#/公里) 

小巴(柴油) 280 
(毫克/公里) 

125 
(毫克/公里) 

不適用 
4.5 

(毫克/公里) 

4.5 
(毫克/公里) 

6x1011 
(#/公里) 

6x1011 
(#/公里) 貨車(柴油) 

超過 3.5
公噸 

貨車 
(重量不超過 16 公噸) 

300,000 

2,000  
(毫克/千瓦時) 

400 
(毫克/千瓦時) 

460 
(毫克/千瓦時) 

130 
(毫克/千瓦時) 

20 
(毫克/千瓦時) 

10 
(毫克/千瓦時) 

不適用 
8x1011 
(#/千瓦時) 

貨車 
(重量超過 16 公噸) 

700,000 

巴士 
(重量超過 9 公噸) 

700,000 

備註:  ^只適用於直噴型引擎。 
  #歐盟 6 期 b 標準初步粒子數量上限為 6x1012(#/公里)；而歐盟 6 期 c 標準最终粒子數量上限為 6x1011(#/公里) 



 
 

附件 C 
 

加利福尼亞私家車廢氣排放標準 LEV II 及 LEV III 

 

加利福尼亞

廢氣排放標

準 

耐久性 
(公里) 

排放上限 

非甲烷有機氣體 
(毫克/公里) 

氮氧化物 
(毫克/公里) 

可吸入懸浮粒子 
(毫克/公里) 

LEV II 193,200 56 43 6.21 

LEV III 241,500 99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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